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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学函〔2021〕13 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在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学习

贯彻《江苏省志愿服务条例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

    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

订通过的《江苏省志愿服务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，见附件），

已于 2021 年 3 月 5 日起正式施行。现就教育系统学习贯彻《条

例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深刻认识重要意义。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

志。《条例》的修订出台，是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

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、深化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战

略部署的重要举措；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观融入法治建设、推进

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；是以制度化促进志愿服务规范化

常态化的重要保障。青少年是志愿服务的生力军。各级教育行政

部门和学校是组织开展志愿服务与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单位，要

充分认识修订出台《条例》的重要意义，充分认识志愿服务在促

进学生社会融入与自我成长方面的重要作用，认真履行《条例》

规定的法定职责，以高度的重任感和使命感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

施，认真抓好学习、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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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精心组织学习宣传。各地各高校要采取培训班、研讨班、

座谈会等多种形式，深入开展《条例》学习，把学习《条例》与

教育系统的工作特点结合起来。要组织志愿者和学校志愿者组织

负责人进行专题培训，不断提升依法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识和

水平。要在广大师生群体中广泛开展《条例》的学习宣传，弘扬

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精神。积极动员广大师生通

过志愿江苏网或到所在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注册成

为志愿者，以 3 月 5 日学雷锋纪念日、江苏志愿者日、12 月 5

日国际志愿者日等为契机，广泛组织参与志愿服务活动，营造“人

人为我，我为人人”的浓厚氛围。

三、认真落实各项规定。根据《条例》的规定，各级教育行

政部门应当将志愿服务纳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。各级各类学

校应当培养学生志愿服务的意识和能力，将志愿服务与劳动教

育、创新创业教育、社会实践紧密结合。鼓励高等学校、中等职

业校将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纳入实践学分管理。各高校要结合

《条例》要求，积极参与志愿服务项目，动员优秀学生报名参加

“三支一扶”“西部计划”“苏北计划”“三下乡”暑期社会实践等志愿

服务。鼓励各级各类学校与地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、

社区、敬老院等机构合作共建，为广大志愿者、志愿服务组织搭

建更多平台，给予更多支持，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。原则

上每所高校都要联系至少 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站、所），

组织高校学生志愿者利用周末、寒暑假开展党史知识、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、科学知识宣讲和学生课外辅导等实践活动。各地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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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要加强典型选树和激励，积极推荐优秀志愿者参加相关评选

和表彰。

四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高校要建立以党委统一领导，学

工部门统筹、团委具体指导、志愿服务组织协调的工作机制，研

究制定贯彻落实《条例》的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，切实加强对志

愿服务工作的统筹规划、协调指导和经验推广，给予志愿服务必

要的经费支持，加强技能培训和安全教育，切实保障青少年志愿

者的合法权益和人生安全。各级各类学校学工部门、共青团组织

要发挥引导作用，加强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、指导、业务培

训和安全教育，加强与地方有关部门尤其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

（所、站）的联系与协调，积极创新志愿服务形式、拓展志愿服

务范围，规范志愿服务记录。

各地各高校要及时将学习宣传贯彻《条例》典型做法及时报

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。电子邮箱：jssjyt_xsc@163.com。

附件：江苏省志愿服务条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教育厅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1 日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